


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129号

原告:秦程,男,1991年1月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十直镇河梁村1组56号,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9101093751。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罗德才,男,1987年5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綦江区石角镇显灵村3组,公民身份号码500222198705021631。
原告秦程与被告罗德才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秦程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罗德才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秦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罗德才返还原告渝AK788Y车辆并赔偿损失1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24日，被告擅自将原告所有的渝AK788Y车辆开走，拒不归还，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罗德才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渝AK788Y车辆属原告秦程所有，购买该车的部分款项系向他人借款。2018年8月24日，被告罗德才通过GPS定位系统查找渝AK788Y车辆位置，在确定车辆位置后，在未通知原告秦程的情况下，将渝AK788Y车开走占有。诉讼过程中原告自愿放弃了要求被告罗德才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被告罗德才在丰都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的陈述笔录、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等证据，并经过庭审举证、核证、认证予以确认。
[bookmark: _GoBack]本院认为，渝AK788Y车辆属原告秦程所有，为此原告秦程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被告罗德才在未经所有权人许可，擅自开走并占有该车，属于侵权行为，依法应当承担返还车辆并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为此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车辆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放弃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该项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另原告向他人借款属于另一法律关系，第三人可依法另案向法院起诉，或者协商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罗德才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将渝AK788Y车辆返还给原告秦程。
2、 驳回原告罗德才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罗德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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